資本門請款資料檢核表
□ 1.經費明細表核章正本
□ 2.支出機關分攤表核章正本
□ 3.核准公文影本
□ 4.依採購是否有定契約，檢附以下資料：
□ (1)採購屬定有契約：

     □委託規劃設計監造契約－封面、首頁、價金頁、兩造核章頁影本，加蓋「核與正本相符章」與「承辦人職章」。

     □工程（設備）契約－封面、首頁、價金頁（或開決標紀錄表）、兩造核章頁、調整後詳細契約價目表影本，加蓋「核與正本相符章」與「承辦人職章」。

     □空污費繳納收據或證明影本（無需繳納空污費者免附）。
□ (2)採小額採購且無契約（請擇一提供）：

     □以請購單方式辦理者：請循請購程序陳核至校長後檢送影本，「註明實際結算金額○○○元」，加蓋「核與正本相符章」與「承辦人職章」。
     □以簽案方式辦理者：請循程序陳核至校長後檢送影本，「註明實際結算金額○○○元」，加蓋「核與正本相符章」與「承辦人職章」。
     □採共同供應契約辦理者：檢附訂單影本，加蓋「核與正本相符章」與「承辦人職章」。
請款學校檢核無誤後請核章：
高雄市○○區○○國民小學經費明細表
單位：新臺幣元

	資本門
	項目
	單位
	數量
	單價
	總價
	備註

	工程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設備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合  計
	
	
	
	


※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
核 章 處
承辦單位　　　    　總務單位　　　    　會計單位　　　    　機關首長

高雄市○○區○○國民小學支出機關分攤表

單位：新臺幣元

	所屬年度月份：112年度   月份
	總金額：

	分 攤 機 關 名 稱
	分  攤  基  準 (%)
	分  攤  金  額 (元)

	高雄市○○區○○國民小學
	12%
	

	小計(A)
	
	

	高雄市政府教育局
	88%
	

	小計(B)
	
	

	合計(C=A+B)
	
	


※附註：

1.本表由承辦單位人員依據本局108年9月30日公告編號B108002896之規定填列。

2.學校得依其業務特性及實際需要，酌予調整本表格式（如增列核章欄位等）。
核 章 處
承辦單位　　　    　總務單位　　　    　會計單位　　　    　機關首長
